各区县财政局、旅游局，高新区、文昌湖区、经济开发区旅游主管部门，相关单位：
根据《中共淄博市委办公厅、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淄办发〔2015〕40号）和《淄博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淄政办字〔2015〕19号）文件精神，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特制定《淄博市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旅游局
                                                       2016年10月10日


淄博市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淄博市委办公厅、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淄办发〔2015〕40号）和《淄博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淄政办字〔2015〕19号）文件精神，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市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资金。专项资金由市财政局、市旅游局负责管理，各司其职。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安排及执行，牵头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评价办法和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组织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检查等。市旅游局负责确定年度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制定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组织项目申报和专家评审，参与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拟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具体实施项目绩效考核、信息公开等。
 
第二章  使用原则、支持范围和方式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应遵循“统筹规划、择优扶强、突出重点、加强引导、注重实效、公平透明”的原则。
第四条  扶持范围和重点：
（一）重点旅游企业和重点旅游项目，特别是综合性旅游景区建设项目；
（二）公益（用）性旅游基础设施及旅游公共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三）城市文化旅游形象宣传、旅游宣传促销、人才培训、产品打造等；
（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策划、规划；
（五）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扶持方式：
（一）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采取竞争性分配法和因素分配法对项目进行支持。
（二）专项资金补助额度。以奖代补项目，每个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支持；贴息贷款项目，每个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支持。
（三）对当年已获得财政资金扶持的同一项目，该专项资金不再予以支持。
 
第三章  申报和审批程序
 
第六条 项目的申报和审批程序
（一）市旅游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当年市政府扶持重点编制下达项目申报指南；
（二）项目申请单位按属地原则将申报材料分别报送所在区（县）旅游主管和财政部门，区（县）旅游主管和财政部门对上报的项目组织审核、论证，并对上报资料的真实性作出承诺。对审核合格者，由区（县）旅游主管和财政部门汇总后上报市旅游局和市财政局。
    （三）市旅游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论证评审，并将评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四）公示无异议后，市旅游局根据评审结果、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等，拟定资金分配方案，报送市政府审批。
（五）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批复的资金分配方案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第四章  信息公开
 
第七条  根据《淄博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信息公开暂行办法》（淄政办发〔2015〕19号），专项资金相关信息在一定范围内主动公开并接受监督。市财政局负责公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评价办法等管理制度、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以及按规定公开的其他内容；市旅游局负责公开资金申报指南、分配方案和分配因素、分配结果。
第八条  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在发布之日公开。
第九条  专项资金分配结果由在分配方案确定后5个工作日公开。
第十条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由市财政局、市旅游局按职责分工，在评价报告出具后20个工作日内公开。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一条  区（县）财政部门收到专项资金分配文件后，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将资金拨付项目单位。项目单位收到专项资金后，应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严禁截留、转移、侵占或挪用。
第十二条  实行竣工验收制度。对需要竣工验收的项目，项目建设完成后，由市旅游局组织有关方面进行竣工验收。
第十三条  建立项目抽查和绩效评价制度。在建期间，项目单位要在次年3月底前向所在区（县）旅游主管和财政部门报告本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进展情况。区（县）旅游主管和财政部门须在每年4月底前将情况汇总上报市旅游局、市财政局。市旅游局、市财政局将适时对项目进行督导和抽查，并根据相关规定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被抽查评价的企业应主动配合检查人员做好相关工作，提供相应的文件，资料，不得阻碍检查评价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十四条  对违反资金管理使用规定，截留、挤占、挪用、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旅游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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